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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11年道路交通 (修訂 )(第 2號 )條例草案》  
 

本部現正研究上述條例草案的法律及草擬事宜，並有以

下與條例草案有關的問題，煩請閣下澄清⎯⎯  
 

條例草案第 7條⎯⎯《道路交通條例》 (第 374章 )新訂第 67A條  
 
據悉此項新條文賦權運輸署署長 (下稱 "署長 ")及警方檢

索電子數據記錄儀 (下稱 "記錄儀 ")所儲存的任何資料，當局建議

將此條文適用於已裝配記錄儀的汽車。條文中使用 "汽車 "一詞，

似乎根據此項新條文，任何已裝配記錄儀的汽車均會受制於署

長及警方檢索記錄儀所儲存資料的權力。然而，條例草案建議

只規定在指明的公共小巴上安裝記錄儀。請澄清政府當局的意

向是否要將此項新條文適用於所有裝配記錄儀的汽車，而非只

限於指明的公共小巴，若然，原因為何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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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草案第 8條  ⎯⎯《道路交通條例》新訂第 102I條  
 

(a) 若職前訓練學校的東主未能根據《道路交通條例》

新訂第 102I(9)b條，在其學校的指定屆滿前至少 3個
月向署長申請為有關指定續期，但可就其逾期申請

一事提供良好理據，署長會否考慮這樣的申請？若

然，是否應在擬議第 102I條訂明此點？  
 
(b) 若職前訓練學校的東主選擇不為有關指定續期或

未能根據《道路交通條例》新訂第 102I(9)條為有關

指定申請續期，而學員已為參加有關學校的職前訓

練課程而繳付費用，有關東主須否為沒有提供的課

程部分退還任何費用？據悉新訂第 102J及 102K條

分別訂明撤銷及終止指定的後果。既然如此，政府

當局會否考慮亦就指定屆滿的後果訂定條文？  
 
條例草案第 8條  ⎯⎯《道路交通條例》新訂第 102J條  

 
就職前訓練學校的指定被撤銷的情況而言，有關學校的

東主可根據《道路交通條例》新訂第 102J(2)(b)條，在署長就有

意撤銷指定所發出的通知送達後的 28天內以書面作出申述，反

對相關撤銷，並可根據《道路交通條例》新訂第 102J(4)條，在

署長就決定撤銷指定所發出的通知送達後的 14天內，針對署長

撤銷指定的決定向交通審裁處提出上訴。請考慮是否需在條例

草案指明有關撤銷意向及撤銷決定的通知的送達方式，以免就

相關通知送達的有效性及計算作出申述或提出上訴的時間出現

爭議？  
 
條 例 草 案 第 14 條  ⎯⎯ 《 道 路 交 通 ( 車 輛 構 造 及 保 養 ) 規 例 》

(第 374章，附屬法例A)新訂規例第 121(6)條  
 
據悉根據《道路交通 (車輛構造及保養 )規例》新訂規例

第 121(6)條，任何人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而從汽車拆除已裝配

的記錄儀，即屬犯罪。然而，條例草案建議只規定在指明的公

共小巴上安裝記錄儀。由於除公共小巴外，可能有部分車輛基

於安全或其他原因而安裝了記錄儀，按現時的草擬方式，新訂

規例第 121(6)條所訂的罪行可能亦適用於其他汽車。這是否反映

政府當局的意向？若然，將此項罪行適用於除指明公共小巴外

的汽車的理據何在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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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道路交通 (車輛構造及保養 )規例》新訂附表 18 
 
當局建議《道路交通 (車輛構造及保養 )規例》新訂規例

第 24B條將只適用於《道路交通 (車輛構造及保養 )規例》新訂附

表 18所指明的說明的公共小巴。據悉《道路交通 (車輛構造及保

養 )規例》附表 18現時並無指明任何說明。就此，謹請告知政府

當局在《道路交通 (車輛構造及保養 )規例》新訂附表 18內指明相

關公共小巴的時間表。  
 

《道路交通 (車輛構造及保養 )規例》新訂附表 19 
 
關於《道路交通 (車輛構造及保養 )規例》新訂附表 19，

該附表訂明記錄儀的安裝及性能規定，請考慮在附表內進一步

訂明記錄儀的設計及構造可防止或抵受交通意外中撞擊所引起

對 記 錄 儀 所 儲 存 的 流 動 資 料 造 成 毀 滅 或 損 壞 ， 這 是 否 更 為

可取？  
 
祈 盼 閣 下 盡 快 (最 好 在 2011年 10月 14日 前 )以 中 英 文

作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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